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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四題：銀行收取的利率  
 

２００９年２月１１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二月十一日）在立法會會議上何俊仁議員的提問和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答覆： 
 
問題： 
 
  根據《放債人條例》，如某項貸款的實際利率超逾４８厘，即可推定

有關的貸款交易屬敲詐性。然而，認可機構（包括銀行）獲豁免遵守該條

例，讓其可在香港的貨幣發行局制度下自由釐定利率。據報，近日有一家

銀行就現金透支服務向信用卡客戶收取接近５０厘的年利率。就此，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金融管理局（金管局）： 
 
（一） 有沒有履行《銀行業條例》第７條所訂的金融管理專員的職能，

要求有關銀行按照《銀行營運守則》（《守則》）第１章第１２．３條，

提供充分的理據解釋其收取超逾４８厘的高利率並非不合理或不公平；如

果有，有關的詳情是甚麼；如果沒有，原因是甚麼； 
 
（二） 有沒有定期監察銀行就各類貸款收取的利率；如果有，有關的詳

情及過去１年的監察結果是甚麼；如果沒有，金管局有甚麼措施確保銀行

遵守《守則》內有關利率的條文；及 
 
（三） 對於現時單靠《守則》規管銀行所收取的利率水平，有沒有評估

需否檢討該做法；如果沒有，原因是甚麼？ 
 
 



答覆： 
 
主席： 
 
  雖然認可機構獲豁免遵守《放債人條例》（《條例》），但《銀行營

運守則》（《守則》）第１２．３條已就認可機構收取利息方面作出一定

的限制。這項條文規定認可機構所收取的年利率不應超過《條例》第２５

條所指被假定為屬敲詐性的水平，即４８厘，除非有關認可機構有充分理

據解釋收取此等利率並非不合理或不公平。其中一個可能的情況是獲提供

該等信貸類別的客戶被評估為帶有極高的信貸風險，因此有關的認可機構

有需要收取較高的利率，以彌補其可能因客戶拖欠還款而蒙受的損失。這

項條文亦訂明，除非出現非常特殊的金融狀況，否則認可機構所收取的年

利率不應超過《條例》第２４條所訂定的法定上限，即６０厘。 
 
  香港金融管理局（金管局）一直採納及執行的原則，是認可機構須向

客戶提供銀行服務的章則及條款的明確及最新資料，讓客戶能選擇最合適

的服務。根據《守則》，認可機構有責任向客戶提供信用卡透支服務的資

料，包括但不限於年利率，以便客戶比較不同的收費架構。 
 
  金管局在其日常監管認可機構的過程中監察認可機構遵守《守則》的

情況，並要求認可機構定期自我評估其遵守《守則》的情況。除此以外，

若金管局透過不同途徑例如定期的監管活動或客戶的投訴等，得悉資料令

人質疑個別認可機構有否遵守《守則》，金管局會與有關認可機構跟進，

並採取適當的行動。就問題所提及的個案，金管局已與有關銀行跟進。該

銀行已同意調整有關利率至低於４８厘的水平。 
 
  金管局會密切注視情況，檢討是否需要改善有關規管安排和加强監察

工作，以進一步完善《守則》內就認可機構收取利率的規定的監管工作。  

完  


